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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出让金返还款的财税处理差异

【摘要】房地产开发企业收到政府的土地出让金返还款或奖励款时，一般计入营业外收入，但是根据土地增值税清算

的有关规定，此款项应冲减土地成本，这对土地增值税清算结果和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结果有着较大影响。正确的会计处

理应该是，收到土地出让金返还款时计入递延收益，并在销售期内分期转入营业外收入，但每年年终进行所得税汇算时，该

款项不构成应纳税所得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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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土地出让金返还或奖励款，就是在土地出让过程中，

企业按照招拍挂确定的土地竞拍金额全额缴纳土地出让金并

取得了土地出让票据以后，根据地方政府的规定，政府给予的

土地出让金一定比例的返还或者奖励。对于土地出让金的返

还或奖励，在账务处理上几乎没有什么争议，就是将其归属于

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但税法要求冲减土地成本。这就

导致税会处理上的巨大差异。

一 尧会 计 规 定

根据营业外收入的核算原则，营业外收入主要包括：非流

动资产处置利得、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债务重组利得、政

府补助、盘盈利得、捐赠利得等。依据此规定，土地出让金返还

具有政府补助的性质。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第七条规定：“与

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使

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当期损益。但是，按照名义金额计量

的政府补助，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第八条规定：“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应当分别下列情况处理：（一）用于补偿企业以后

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费

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二）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

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因此，房地产开发企业收到的“土地出让金返还款”或政

府给予的奖励款，是计入当期损益还是确认为递延收益，应看

此项返还款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按上述规定，最终应

计入当期损益（营业外收入），而不是冲减开发成本。

从房地产公司支付土地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这个特征

看，土地出让金返还款具备“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特征，应

确认为递延收益。但是该土地使用权的使用寿命如何界定呢？

由于房地产企业的土地使用权的使用寿命随着房屋的销售转

移而终止，因此，土地出让金返还款或奖励款应在相关资产使

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当期损益。

企业会计准则附录之《会计科目和主要账务处理》规定：

确认的政府补助利得，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递延收

益”、“营业外收入”等科目。

二 尧 税 法 规 定

对土地出让金返还款或奖励款，税务机关的认定与财政

部门的有关规定相冲突。税务部门认为是返还业务，应直接冲

减土地成本，而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

的规定，不应作为营业外收入处理。比如在 2010年度土地增

值税清算过程中，根据发放的《土地增值税清算手册》的规定：

“纳税人取得的返还土地出让金或与土地出让相关的奖励款

应冲减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金额。”

1. 对应纳税所得额的影响。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财政性资金 行政事业性收费 政府性基金有关企业所得

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1号文件）的规定：“对企

业取得的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专项用途并经国

务院批准的财政性资金，准予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由于土地出让金返还款不符合

此规定，因此，不能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

收入总额中减除。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年终所得税汇算清缴时，

因土地出让金返还形成的营业外收入要计入应纳税所得额计

算应交所得税。也就是说，土地款返还业务，无论企业会计上

如何处理，所得税征收管理上可以直接冲减土地成本。需要引

起注意的是，如果计入营业外收入，因企业所得税汇算纳税调

整事项表中没有此类减项，则可能不得不交纳企业所得税。

同时还要注意，“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发生为获取土地使用

权的支出，应以实际支付为前提”，且取得合法有效的票据。合

法票据有：如果属于转让土地的，应取得税务局监制的发票；

如果属于出让土地的，应取得《土地出让专用收据》；对于军队

转让土地的行为，必须开具税务局监制的发票。

所以，如果企业开发产品已经完工，应按实际成本对完工

产品分摊土地成本（扣减土地出让金返还款），计算缴纳企业

所得税。

2. 土地增值税处理。根据土地增值税相关法规的规定，土

地增值税按照转让房地产所取得的收入减除规定扣除项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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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后的增值额和规定的税率计算征收。《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第七条规定：“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是指

纳税人为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地价款和按国家统一规定

交纳的有关费用。”

由于税收征管遵循实际发生原则，故这里的“支付的地价

款”，应为实际支付的价款，即土地增值税清算时的土地成本

应该是扣除政府返还款之后的土地实际价款。

关于政府返还土地款或奖励款冲减土地成本，在各地税

务机关具体文件解释中多有明确规定。比如，大连市地方税务

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增值税清算工作的通知》（大

地税函［2008］188号）就规定：“凡取得票据或者其他资料，但

未实际支付土地出让金或购置土地使用权价款或支付土地出

让金、购置土地使用权价款后又返还的，不允许计入扣除项

目。”再如，青岛市地方税务局发布的《青岛市土地增值税清算

管理办法》（青地税发［2008］100号）第二十二条：“对于开发

企业因从事拆迁安置、公共配套设施建设等原因，从政府部门

取得的补偿以及财政补贴款项，抵减房地产开发成本中的土

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的金额。”

由此可见，基层税务机关在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上，大多

认同土地出让金返还款直接冲减土地成本的处理方法，不能

加计扣除。

三 尧 举 例 说 明

例：A房地产开发公司 2006 年 2 月支付 20 000万元取

得一项国有土地使用权，按当地政府规定，土地出让金 60%返

还。2006年 6月，A房地产开发公司收到财政部门返还的土

地出让金 12 000万元，该块土地开发项目 2006年当年没有

形成销售，假设在 2007 ~ 2011年五年内均匀开发并销售。

企业利润表部分项目如下：

（一）目前企业的通行做法

1. 会计处理：2006年 6月收到土地出让金返还款时一

次性计入营业外收入。借：银行存款 12 000；贷：营业外收入

12 000。

2. 税务处理：不冲减“开发成本———取得土地使用权所

支付的金额”。淤所得税汇算。企业收到的土地出让金返还款

全部纳入 2006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所得税，2006 ~

2011年共计交纳企业所得税 20 560万元（22 000伊33%+10 000伊

33%+4伊10 000伊25%）。于土地增值税清算。企业计算的允许

扣除的土地成本为 24 000万元［20 000伊（1+20%）］，因企业收

到的土地出让金返还款或奖励款应当冲减“开发成本———取

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而税法允许扣除的土地成本为

9 600万元［（20 000-12 000）伊（1+20%）］，故按最低税率计算

偷漏土地增值税 4 320万元［（24 000-9 600）伊30%］。

3. 一次性计入“营业外收入”的处理结论：2006 ~ 2011年

累计交纳企业所得税 20 560万元，偷漏土地增值税 4 320万元。

（二）按递延收益方式处理

1. 会计处理：淤2006年 6月收到土地出让金返还款时：

借：银行存款 12 000；贷：递延收益 12 000。于2007 年、2008

年、2009年、2010年、2011年每年的账务处理为：借：递延收

益 2 400；贷：营业外收入 2 400。

列表如下：

2. 税务处理。淤所得税汇算。2006 ~ 2011年共计交纳企

业所得税 19 792万元（10 000伊33%+12 400伊33%+4伊12 400伊

25%）。于土地增值税清算。按税法规定，应交纳土地增值税

4 320万元［（24 000-9 600）伊30%］。

3. 按递延收益方式处理结论：2006 ~ 2011年累计交纳企

业所得税 19 792万元，偷漏土地增值税 4 320万元。

（三）直接冲减土地成本的处理

由于在销售期内冲减土地成本，则各年度利润如下表所示：

1. 会计处理。借：银行存款 12 000；贷：开发成本———土地

成本 12 000。

2. 税务处理。淤所得税汇算。2006 ~ 2011年共计交纳企

业所得税 19 792万元（10 000伊33%+12 400伊33%+4伊12 400伊

25%）。于土地增值税清算。应交纳土地增值税 2 880 万元

［（20 000-12 000）伊（1+20%）伊30%］。

（四）处理结果对比

如果将土地出让金返还款一次性计入 2006年当年营业

外收入，不扣减土地出让成本，则 2006 ~ 2011年共计交纳企

业所得税 20 560万元，偷漏土地增值税 4 320万元。

如果将土地出让金返还款或奖励款分期转入营业外收

入，则 2006 ~ 2011年累计交纳企业所得税 19 792万元，偷漏

土地增值税 4 320万元。

如果将土地出让金返还款或奖励款扣减土地出让成本，

则 2006 ~ 2011年累计交纳企业所得税 19 792万元，缴纳土地

增值税 2 880万元。

以上分析表明，如果不将土地出让金返还款扣减土地成

本，则企业承担着偷漏土地增值税的风险，多交的企业所得税

也因土地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的不同级次而无法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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